
新竹市政府愛心福利社個案申請評估表 
  (112年 01月 01日) 

福利包/卡編號：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□一般件□急件 

提報單位 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提報人(含職稱)：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個案 

基本資料 

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連絡電話 

    

戶籍地址  

居住地址 □同戶籍 其他： 

家庭人口 

家庭共同居住人口(含申請者)：共     人 

●0-2歲   人、3-6歲   人、7-18歲   人、19-64歲   人、65歲以上   人 

●就業人口：全職   人、兼職   人   

●身心障礙人口：   人  

社會福利

申請情形

(可複選) 

□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低收生活補助         元/月 

□低(中)收老人生活津貼         元/月 □身心障礙生活補助         元/月 

□急難救助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民間單位，說明： 

服務對象

(單選) 

□領有政府或民間單位資源仍未足以因應生活所需 □近貧家庭 □遭遇緊急變故 

□經社工評估之弱勢民眾或家庭 

案家簡述 

 

(以下請簡述家庭背景、成員、家庭收入及支出、目前遭遇困境及申請原因…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新案 



建議申請

提供項目 

□1.食物福利包 

□2.福利卡點數【申請期間 □3個月 □6個月、申請點數     點】(備註 1)   

□3.嬰幼兒實物(奶粉    罐/品牌:    、尿布    包/尺寸:    )  

□4.成人用品(奶粉    罐/品牌:    、尿布    包/尺寸:    ) 

□5.特殊需求實物，需另案採購(一案 5,000元為限)，內容:                   ) 

申請單位

初審核章 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
核定結果 

□符合 

  □1.食物福利包 

  □2.福利卡點數【申請期間 □3個月 □6個月、申請點數     點】(備註 1) 

  □3.嬰幼兒實物(奶粉    罐/品牌:    、尿布    包/尺寸:    )       

  □4.成人用品(奶粉    罐/品牌:    、尿布    包/尺寸:    ) 

  □5.特殊需求實物，需另案採購(一案 5,000元為限)，內容:                ) 

□不符合，原因： 

承辦單位 

核章處 
承辦人： 社工督導： 單位主管： 

領取紀錄 

次數 日期 提供項目 領取人簽名/蓋章 承辦人/社工員核章 

     

     

備註 

1. 愛心福利卡點數計算方式：家戶 1-3 人每次核發上限為 1000點；4-5人每次核發上限為 1500點；

6 人以上每次核發上限為 2000 點。 

2. 若案主無法至愛心福利社領取物資者，亦可請親友或提報單位代為領取，或由社工宅配至家。 

3. 食物福利包內容物以一星期 7 日為單位計算。 

4. 個案定期追蹤評估（每 3個月至少 1 次），並請填寫追蹤評估表。 

 


